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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方玉友先生持有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份

59,625,258 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5.0578%（以公司 2026 年 4 月 2 日总股本

计算）；本次新增司法冻结股数 15,785,000 股，占方玉友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数

的 26.4737%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3.9864%，继续司法冻结股数 17,041,269 股，

占方玉友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28.5806%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4.3036%。

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方玉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冻结股数 32,826,269

股，占方玉友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55.0543%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8.2900%。

 本次司法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

生不利影响。

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方玉友先生的通知，其获悉其所持有

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

一、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

股东

名称

是否为

控股股

东

冻结股份数

量（股）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

冻结股份

是否为限

售股

冻结

起始日

冻结

到期日

冻结

申请人

冻结

原因

方玉友 否

15,785,000 26.4737% 3.9864% 否
2026年2

月 12 日

2029年2

月 11 日

杭州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

司法

冻结

17,041,269 28.5806% 4.3036% 否
2023年5

月 26 日

2029年3

月 18 日

杭州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

司法

冻结

注 1、本次司法冻结原因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下达（2026）浙 01 执保 27 号《财

产保全事项通知书》，因执行保全需要，新增冻结方玉友持有的公司股份 15,785,000 股，继

续冻结方玉友持有的公司股份 17,041,269 股。

注 2、关于上述继续冻结的方玉友持有的公司股份 17,041,269 股，该股份目前尚在司

法冻结中，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

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2）。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方玉友先生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：

股东

名称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

累计被冻结

数量（股）

合计占其

所持股份

比例

合计占公

司总股本

比例

方玉友 59,625,258 15.0578% 32,826,269 55.0543% 8.2900%

注：公司已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实施完成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以实施权益分派

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8.70 元（含税），同

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4 股。故本公告中方玉友持股数量、被冻结股份数

量及公司总股本均为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的数量。



三、其他说明

方玉友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，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被司

法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4 月 4 日


